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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 

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

 
 

茲提述中國織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之截至二零一

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

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謹此作出以下澄清： 

 

於該公告第19頁，標題「企業管治常規守則」之內容應為： 

 

「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

 

除下文所披露者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，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

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附錄十四所載現行企業管治守則（「企業管治守

則」）及企業管治報告的守則條文。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C.2.5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

日止六個月期間，本公司沒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（「內審」）。經考慮本集團經營規模、複

雜程度及設立內審之預計成本，本公司認為現有組織架構及管理團隊的緊密監控可以對本集

團提供有效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功能。董事會審核委員會會定期審視本集團內部監控及風險

管理系統之有效性。董事會會每年檢討是否需要設立內審。」 

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

中 國 織 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

公 司 秘 書 

張 志 輝 

 

香 港，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洪先生及鄭永祥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施榮懷先生（銅紫荊星章、

太平紳士）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百香女士、聶鑒新先生及吳永嘉先生。 


